
附錄 IX 給擬進行「小型工程」的承建商的建議步驟

了解客戶要求

查閱樓宇記錄

制定工程範疇

全部屬於「豁免建築工程」或「指定豁免工程」？

全部屬於「小型工程」？

符合資歷？

建議客戶可依據「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的
「簡化規定」進行工程

建議客戶委任「訂明建築專業人士」進行設計及監督

待認可人士進行設計及製備訂明圖則、照片及詳圖

待認可人士於施工前最少7天製備及

呈交開工通知書MW01

從認可人士接收已呈交的訂明圖則及詳圖
和監工計劃書（如有）的副本，並保存於工地

進行及監督工程

完工後14天內，認可人士製備及呈交表格MW02、
照片、圖則及／或詳圖，作為完工證明書

與工程監督有關的活動記錄及資料
須在完工後保留12個月

涉及第I級別小型工程？ 涉及第II級別小型工程？

於施工前最少7天，

製備及呈交開工通知書MW03

如涉及招牌工程（拆卸除外），
製備及呈交表格MW32以事先索取呈交編號

確認委任

進行設計及製備訂明圖則、照片及詳圖 確立設計

在工地保存所有已呈交的訂明圖則及詳圖
和監工計劃書（如有）的副本

如涉及招牌工程（拆卸除外），在完工的招牌上展示該呈交編號

完工後14天內，製備及呈交表格MW04、
照片、圖則及／或詳圖，作為完工證明書

與工程監督有關的活動記錄及資料
須在完工後保留12個月

完工後14天內，製備及呈交指明表格MW05及
照片，作為完工證明書

與工程監督有關的活動記錄及資料
須在完工後保留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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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客戶委任認可人士製備
作呈交用的訂明圖則及詳圖

確認委任；確立設計及進行工程

涉及第III級別小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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